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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为持续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应急领域

非法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

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应

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

23 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内政办发〔2017〕151

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

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鄂府

发〔2026〕3 号）及其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结

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安全生

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具体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

全生产问题。严格执法，强化服务，一手严厉打击应急管理

领域非法违法行为，一手积极推进普法教育为企业提供安全

服务，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我区经济社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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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工作目标

通过科学合理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有序有重点的

开展全年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严厉打击应急管理领域非

法违法行为，扎实推动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

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减少和控制一般事故。在执法检

查中大力推行“执法告知+现场检查+交流反馈”“企业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操作员工全过程参加执法检查”和“执

法+专家”的“三位一体”执法模式；坚持“边执法边普法”，积

极推行“说理式执法”“服务式执法”；推进“互联网+执法”，提

升执法工作的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

三、主要任务

（一）对列入监督检查计划的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非煤矿山、陆上石油天气开采、冶金等工贸企业采取执法检

查、“双随机”抽查、联合检查等方式。

（二）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

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2次，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4次，

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8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

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12 次。对非高危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1次，标准

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2次，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 4

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 6

次。并根据检查时段、检查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确定每

次监督检查的内容，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督检查方案，确保执



3

法检查重点突出，目标明确。

（三）有效衔接和融合执法计划检查与各类专项检查督

查、安全生产大检查等执法计划外的监督检查，避免重复检

查、顾此失彼，确保执法计划检查工作按时完成、取得实效。

四、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五）《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

（六）《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

（七）《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

（八）《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九）《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十）《鄂尔多斯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十一）《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十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

的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24 号）；

（十三）《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

020〕35 号）;

（十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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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

（十六）《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监督办法》（安监总政法

〔2018〕34 号）；

（十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推进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5〕

108 号）；

（十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内党发〔2017〕2 号）；

（十九）《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非煤矿山安

全监管部门年度监管执法计划编制办法（试行）>的通知》

（矿安〔2021〕168 号）；

（二十）《内蒙古自治区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定》（内政办发〔2018〕49 号）；

（二十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内党办发〔2022〕8 号）；

（二十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委员会关于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的通知》（内应急党委发

〔2022〕1 号）；

（二十三）《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

意见》（应急〔2021〕23 号）。

五、执法力量及执法工作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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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法力量情况

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

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第 8 条规

定，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 80%，

实际纳入行政执法人员为 15 人。

（二）执法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全年除去双休日、元旦、春节、五一、端午、国

庆等法定假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为 248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8×

15=3720 个工作日。

2.执法检查工作日

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3720-800-550=2370 天。

根据康巴什区、高新园区产业发展特点和企业分布情况，

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直管企业数量比综合监管企业少，达到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5 家，按照前三年统计测算，2026

年重点监管企业执法计划安排 1070 个工作日，综合监管企

业执法计划安排 470 个工作日，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安全

生产联合检查安排 150 个工作日，安全教育培训执法检查及

宣传活动计划安排 510 个工作日，应急救援管理执法计划安

排 170 个工作日。

（1）重点监督检查单位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1070 个工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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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11 家，计划每季度检查 1 次，

计划安排 180 个工作日。

②陆上石油天气开采企业 1 家，计划安排 20 个工作日。

③对临时烟花爆竹销售点开展安全检查，计划安排 160

个工作日。

④非煤矿山企业 2 家，每季度至少检查 1 次，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日。

⑤对危险化学品无储存经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计划安

排 40 个工作日。

⑥冶金、机械、轻工等工贸企业 9 家，每季度检查 1 次，

计划安排 160 个工作日。

⑦对全区范围内涉氨、涉氯、粉尘涉爆、有限空间等企

业开展专项检查，每年至少 1 次，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日。

⑧对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冶金等工贸领

域按季度或上级安排部署开展专家巡查，计划安排 150 个工

作日。

⑨安全标准化达标、班组建设及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每

季度开展一次专项检查、督查，计划安排 50 个工作日。

⑩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安排至少 30 个工作日。

⑪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100 个工作日。

⑫开展防火、防汛安全专项检查，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

日。

（2）综合监管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470 个工作日

认真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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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分析预测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组织协调全区安全生产大

检查、专项检查、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等重大

活动；每季度聘请第三方服务专家重点抽查、检查涉及公共

安全的公安、消防、交通、住建、旅游、文化、市场监督、

教育等行业领域，加强对重大活动、重点工程的安全督查检

查；指导协调和监督各街道、各安委会成员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

①对全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各街道的安全生产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督查并对其所管辖企业进行抽查，聘请第三方服务

机构或专家每季度至少安排一次，计划安排 120 个工作日。

②在重点时段、重大活动及会议安全保障等时段对全区

重点行业领域进行督查、检查，共计安排 100 个工作日。

③其他综合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80 个工作日。

④配合其它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安排至

少 50 个工作日。

⑤开展部门“双随机”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120 个工作

日。

（3）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在学校、建筑、特种设备、文

化娱乐、消防、医疗、电力、商贸、人员密集场所等领域开

展“综合查一次”，计划安排 150 个工作日。

（4）安全教育培训执法检查及宣传活动计划安排 510

个工作日

①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机构执法检查工作，计划安排

5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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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开展非煤矿山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专项

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30 个工作日。

③开展特种作业操作人员培训班专项执法检查，计划安

排 60 个工作日。

④开展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培训班专项执法检查，计划

安排 50 个工作日。

⑤开展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专

项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20 个工作日。

⑥开展应急救援培训班专项执法检查，计划安排 10 个

工作日。

⑦组织参与安全监管执法人员培训及复训，计划安排

150 个工作日。

⑧配合协调“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计划安排 80 个

工作日。

⑨对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情况的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每年不少于 1 次，计划安排 30 个工作日。

⑩配合其他宣传活动，计划安排 30 个工作日。

（5）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

指导和督促道路交通、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综合监管

行业、企业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全年计划安排 50 个工

作日；检查和管理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冶金

等工贸企业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全年计划安排 120 个工

作日，合计共需 170 个工作日。

3.其他行政执法工作日计划安排 80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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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和处理。预计参与安全生产事

故调查和处理计划安排 260 个工作日。

（2）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计划安排 20 个工作

日。

（3）参与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

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执法行动。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日。

（4）重大事故隐患的受理、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

促整改等，计划安排 50 个工作日。

（5）有关报告、制度、安全措施的备案，计划安排 20

个工作日。

（6）开展机动执法，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日。

（7）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听取申辩及陈述工

作，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日。

（8）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计划安排 80

个工作日。

（9）编制全区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计划安排

20 个工作日。

（10）分析和预测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组织安委会季度

分析会议，计划安排 50 个工作日。

（11）承担康巴什区安委办日常工作，负责全区安全生

产控制考核指标的制定、分解下达、检查落实和年度考核验

收工作，计划安排 120 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计划安排 550 个工作日

（1）学习、培训、会议，共计划安排 15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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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假、事假，计划安排 140 个工作日。

（3）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产假、陪产假、婚

（丧）假，共计划安排 60 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计划安排 80 个工作日。

（5）每月整理档案，统计、分析、汇总、上报执法情

况，计划安排 120 个工作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执法人员要高度重视全年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要进一步增强执法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不断强化执法意识，落实执法责任，提高执法能力，

确保全年监督检查任务按计划完成。同时要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努力成为一支统一、规范、高效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队

伍，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积极开创全区安全生

产行政执法工作新局面，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创新方式，提高效率。执法人员要加强学习，与

时俱进，不断创新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要根据不同企业、

不同时段的安全生产特点，针对性的制定执法检查方案和检

查内容，在常规检查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示范式执法、“双随机”

执法、专家辅助执法、远程信息化执法、互联网+执法等方

式丰富执法检查形式，最大限度提高执法检查效能。

（三）突出重点，加大力度。执法人员要时刻保持从严

执法的高压态势，不断加强对高危行业和重点环节的执法检

查，不断加强对重点时段和重点区域的执法检查，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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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企业和重点内容的执法检查，不断加强对举报投诉的

核查检查，严厉打击企业非法违法行为，充分发挥执法检查

的震慑作用，进一步推动企业自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加强监督，规范执法。要定期开展执法案卷评查

工作，不断规范执法检查各个环节，做到程序合法、操作规

范、自由裁量得当、文书填写规范、案卷编制完整，对评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实行“扫码入企”和执法全

过程记录，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

行记录并归档，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落实执

法公示制度，及时按照相关要求对执法信息进行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实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作出重大执

法决定前，必须进行法制审核，未经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

不得作出决定。

（五）廉洁自律，不忘初心。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洁

自律准则，在执法检查中严格执行原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安全

生产“九条禁令”和廉洁自律系列规定，做到秉公办事、公正

执法。同时要将执法检查与为民服务结合起来，依法执法、

文明执法，为民普法，及时帮助企业发现和纠正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

全。

六、编制说明

（一）因各级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或

其它不可预见的因素，本计划可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

（二）局内各运行组、各二级单位受理安全生产行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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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公文运转等工作，是我局需

要全年进行的工作，在工作安排上与其他工作相交叉，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除值班工作、公务员年休假、病假外，都需

与其他工作交叉进行。

（三）我局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制定 2026

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虽然在本计划中确定了全区

重点检查的企业名单，但不改变对企业监管的隶属关系。

附件: 1.2026 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表

2.重点行业领域监督检查内容

3.康巴什区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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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6 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表

序号 执法内容 执法时间
责任运行组、二级

单位

1

元旦、春节、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检

查

1 月-3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2 烟花爆竹临时经营企业检查 1月-2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3
春季防火期间配合行业主管部门进行

安全生产检查

3月-4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4 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开复工检查 3月-4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5 “五一”劳动节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 4月-5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6 非煤矿山、陆上石油天然气企业检查 每季度一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7

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对旅游景区景点检

查

3月-10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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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温季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专项检

查

7月-10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9

重大活动及重大会议期间安全保障检

查

全年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1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大检

查

9月-10 月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11 防火、防汛安全专项检查 常态化

防汛抗旱及火灾

防治组

12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专项检查 每年至少两次 宣传教育培训组

13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检查 每季度一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14 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检查 每年至少一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15 开展“双随机”抽查 不定时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安全

生产综合业务组

16

冶金等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及

打非治违专项检查

每季度一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15

17

对全区范围内涉氨、涉氯、粉尘涉爆、

有限空间等企业开展专项检查

每年至少两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18

对各行业主管部门、各街道安全生产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对其所管辖企

进行抽查

每季度一次

安全生产综合协

调组

19

配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综合查一

次”

各行业主管部门

确定时间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20

抽查、检查涉及公共安全的公安、消防、

交通、住建、旅游、文化、市场监督、

教育等行业领域

每季度一次

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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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点行业领域监督检查内容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

（一）人员和资质管理

1.企业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手续不齐全或不在有效期内的。

2.企业未依法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职

责或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其安全生产职责的。

3.企业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

4.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及其他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5.企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或者安排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的。

6.从业人员对本岗位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不熟悉

的。

7.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8.选用不符合资质的承包商或未对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

作统一协调、管理的。

9.将火种带入易燃易爆场所或存在脱岗、睡岗、酒后上

岗行为的。

（二）工艺管理

10.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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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逐级放大试验到

工业化生产或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组织安全可靠性论证的。

12.未按规定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的。

13.生产、储存装置及设施超温、超压、超液位运行的。

14.在厂房、围堤、窨井等场所内设置有毒有害气体排放

口且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

15.涉及液化烃、液氨、液氯、硫化氢等易燃易爆及有毒

介质的安全阀及其他泄放设施直排大气的（环氧乙烷的排放

应采取安全措施）。

16.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

的充装未使用万向节管道充装系统的。

17.浮顶储罐运行中浮盘落底的。

（三）设备设施管理

18.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不

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危及生产

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19.油气储罐未按规定达到以下要求的：（1）液化烃的

储罐应设液位计、温度计、压力表、安全阀，以及高液位报

警和高高液位自动连锁切断进料措施；全冷冻式液化烃储罐

还应设真空泄放设施和高、低温度检测，并应与自动控制系

统相联；（2）气柜应设上、下限位报警装置，并宜设进出

管道自动联锁切断装置；（3）液化石油气球形储罐液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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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其位置宜靠近球形储罐；（4）丙

烯、丙烷、混合 C4、抽余 C4及液化石油气的球形储罐应设

置注水措施。

20.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未设

置自动化控制系统；或者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

未设置紧急停车系统的。

21.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未按照标准设

置、使用或定期检测校验；以及报警信号未发送至有操作人

员常驻的控制室、现场操作室进行报警的。

22.安全联锁未正常投用或未经审批摘除以及经审批后

临时摘除超过一个月未恢复的。

23.工艺或安全仪表报警时未及时处置的。

24.在用装置（设施）安全阀或泄压排放系统未正常投用

的。

25.涉及放热反应的危险化工工艺生产装置未设置双重

电源供电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UPS）的。

（四）安全管理

26.未建立变更管理制度或未严格执行的。

27.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罐区、仓库等设施与周边的安

全距离不符合要求的。

28.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

有门窗的。

29.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车间、仓库与

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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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

30.危险化学品未按照标准分区、分类、分库存放，或存

在超量、超品种以及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的。

31.危险化学品厂际输送管道存在违章占压、安全距离不

足和违规交叉穿越问题的。

32.光气、氯气（液氯）等剧毒化学品管道穿（跨）越公

共区域的。

33.动火作业未按规定进行可燃气体分析；受限空间作业

未按规定进行可燃气体、氧含量和有毒气体分析；以及作业

过程无人监护的。

34.脱水、装卸、倒罐作业时，作业人员离开现场或油气

罐区同一防火堤内切水和动火作业同时进行的。

35.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36.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37.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有效监

控的。

38.未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定期检查，采取

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

39.易燃易爆区域使用非防爆工具或电器的。

40.未在存在有毒气体的区域配备便携式检测仪、空气呼

吸器等器材和设备或者不能正确佩戴、使用个体防护用品和

应急救援器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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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烟花爆竹零售企业

（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落实，重点检查安全检查

和排查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台账。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取得相

应资格证书，是否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三）各危险性建筑物的内、外部安全距离是否符合

GB50161要求。

（四）是否私自搭建库房、阳光棚、走廊等用于储存。

（五）零售点是否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和定员、定

量、定级标识，储存药量是否超过核定储量。

（六）是否超许可范围经营，是否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

是否购进或者储存非法、超标违禁、冒牌、伪劣、“假大空”

产品。

三、非煤矿山企业

（一）企业合法性情况。检查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

可证、营业执照及“三项岗位人员”考核合格证是否齐全合法

有效。

（二）企业安全管理情况。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

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制定及执行情况；设置安全管

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情况；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建

立及执行情况；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检测检验情况；安全

教育培训情况；外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安全费用提取和使

用情况；禁止使用的设备、设施及工艺淘汰情况；企业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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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三）现场安全生产条件。矿山总平面布置、开拓采矿、

穿孔爆破、铲装运输、采场边坡、防洪排水、供配电、排土

场等安全生产情况。

四、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一）企业安全基础管理情况。《安全生产许可证》取

证情况，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合格情况。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的建立、完善和执

行情况。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安全投入情况。岗

位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危险作业环

节审批及监控情况。外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安全设备的安

装、使用、检测、维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情况。

企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建立和

落实情况，隐患整改销号情况。

（三）物探、钻井、测井、录井、井下作业等作业过程

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作业场地、宿营地的选址和布局是否充

分考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并符合防火、

防爆、防中毒等安全要求；钻修设备搬迁、拆装作业是否有

序合规；爆炸品、放射源的存放、运输和使用是否合规；是

否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井控管理制度；是否按设计要求安装

井控装置，并按规定进行安装、试压、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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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油气生产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油气生产的各类井、

站场总平面布置和生产工艺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和规范要求；

油气计量、油气外输等油气处理生产现场和设备设施是否采

取防火防爆、防超压、防雷击等安全措施等。

五、冶金、机械等工贸企业

（一）企业安全基础管理情况。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

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的建立、完善和执行情况。安全管

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安全投入情况。岗位人员安全教育

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危险作业环节审批及监控等

情况。

（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建立和

落实情况，隐患整改销号等情况。

（三）冶金煤气安全管理情况。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

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设

置情况；煤气区域工作人员持证等情况。

（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按照《工贸企业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有限空间安全管理

相关制度、操作规程建立情况；有限空间辨识、建立有限空

间管理台账、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情况；相关人员培训情

况；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审批等情况。

六、安全培训机构

重点检查安全培训机构的合法性情况；制度制定及落实

情况；教师资质情况；安全培训档案情况；硬件设施情况等。

除上述重点行业领域检查内容外，为有效防范应对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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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还将对应急领域直接监管企业的应急管理情况进行重

点检查。包括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情况；应急救援物资装备配备情况；执行应急预案管理规

定情况；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情况；应急管理教育培训情况；

应急处置情况等。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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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什区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危险化学品企业：

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康巴什伊克昭街加油站

2.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康巴什湖滨路加油站

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康巴什乌兰木伦街加油站

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康巴什波日特路加油站

5.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北岸加油站

6.鄂尔多斯康能新洁能源有限公司壹号加油站

7.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青椿加油加气站

8.鄂尔多斯市港湾油气氢商贸有限公司

9.鄂尔多斯市城投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乌仁都西路加油加气站

10.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

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萨如拉路加油站

11.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高新营业厅

陆上石油天气开采企业：

鄂尔多斯市华北瑞达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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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康宁爆破有限责任公司

2.鄂尔多斯宏泽爆破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化学品无储存经营企业：

1.内蒙古鄂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鄂尔多斯市通惠燃气有限公司

3.鄂尔多斯市欣发能源有限公司

4.鄂尔多斯市华北瑞达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内蒙古晶泰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内蒙古海蓝化工有限公司

7.鄂尔多斯市环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内蒙古荣晟化工有限公司

9.鄂尔多斯市城投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10.鄂尔多斯市畅柏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11.内蒙古镕盛瑞达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鄂尔多斯市锦誉泰贸易有限公司

13.鄂尔多斯市漠北泰恒昌化工经销有限公司

1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石油分公司

15.鄂尔多斯市通曜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6.内蒙古祥润物流有限公司

17.鄂尔多斯市昊兆能源有限公司

18.内蒙古满世化工有限公司

19.内蒙古美希化工有限公司

20.鄂尔多斯市康能新洁能源有限公司

21.内蒙古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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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内蒙古天耀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23.鄂尔多斯市隆力达化工有限公司

24.鄂尔多斯市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5.鄂尔多斯市诚亿能源有限公司

26.内蒙古振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7.内蒙古山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内蒙古东泓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29.内蒙古玖攀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0.鄂尔多斯市紫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1.中煤蒙陕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32.鄂尔多斯市康能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33.内蒙古国通能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4.鄂尔多斯市鸿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5.鄂尔多斯市天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6.内蒙古聚云正浩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7.内蒙古西蒙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38.内蒙古蓝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零售企业

冶金、机械等工贸企业：

1.鄂尔多斯市天皓水泥有限公司

2.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3.内蒙古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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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蒙古京润矿安科技有限公司

5.内蒙古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6.鄂尔多斯市安信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内蒙古元隆永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鄂尔多斯市尚德艾康药业有限公司

9.内蒙古一康健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鄂尔多斯市拯榕培训学校


